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會 

 

成員： 鄭慕智博士（主席） 

黃鋼城先生 

周文耀先生 

 

職權範圍書 
 

成員 
1. 薪酬委員會的成員須由董事會從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中委任。 
 
2. 薪酬委員會的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 
 
3. 薪酬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最少為兩人。 
 

秘書 
4. 薪酬委員會的秘書應由公司秘書出任。 
 

出席會議 
5. 首席執行官應獲邀請出席會議，以討論執行董事的表現及薪酬建

議，以及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 
 
6. 首席執行官亦應就集團範圍內會影響到其他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結

構和條款及條件的重大變動，向薪酬委員會作出報告。 
 

會議次數 
7. 薪酬委員會每年應最少舉行一次會議。 

 
顧問 

8. 董事會授權薪酬委員會在認為有需要時，從集團內部或外部尋求適

當的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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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9. 薪酬委員會的職責應包括： 
● 向董事會建議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包括

非金錢利益、退休金權利及賠償金額（包括喪失或終止職務或

委任的賠償），並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薪

酬委員會應考慮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

及集團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 因應董事會所訂的公司方針及目標，檢討及批准管理層的薪酬

建議； 
 
●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

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合約條款一致；若未

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合理，不致過多； 
 
●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

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合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

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 
 
●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不得參與釐定其自己的薪酬； 

 
● 就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員工的薪酬、激勵機制和其他股

權計劃等方面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

明度的程序制訂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就董事會向股東發出的有關董事酬金週年報告中（如適用）的

內容（包括公司就執行董事酬金所採用的政策、個別人士的酬

金詳情和其他條款及條件），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每年就股東應否獲邀請在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審批董事會在

薪酬報告中（如適用）所載的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 
 
● 向董事會匯報其決定或建議，除非受法律或監管限制所限而不

能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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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10. 薪酬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應傳閱給董事會各成員。 

 
表現評核 

11. 董事會應定期參照本職權範圍書所載的職權和責任，評核薪酬委員

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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